
 

97-36646 (c)   151297   151297 

A 
大 会  
 

Distr. 
GENERAL 
 
A/52/626/Add.3 
11 December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联合国  

第五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95(c) 

宏观经济问题: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第二届委员会的报告(第 IV部分)*  

报告员:钟来权先生(大韩民国) 

一 导言 

 1. 第二委员会就议程项目 95进行了实质性辩论(见 A/52/626,第 2段) 在 1997

年 10月 24日和 12月 5日第 17和第 48次会议上,对分项目(c)采取了行动 委员会

审议这个项目的情况载于有关的简要记录(A/C.2/52/SR.17和 48)  

二 决议草案 A/C.2/52/L.3和 L.47的审议 

 2. 在 10月 24日第 17次会议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以属 77国集团成员

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介绍了题为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的决议草案

(A/C.2/52/L.3),全文如下: 

      大会, 

   重申 1979年通过的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 1 大会 1995

                                              
*  委员会关于本项目的报告将分成五个部分,以 A/52/626和 Add.1-4 的文号印发  
1 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告,1979年 8月 20日至 31日,维也纳 (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9.I.21和更正),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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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20 日第 50/101 号决议 联合国所有其它有关决议和决定 以及关于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联合国重大会议的成果继续有效, 

    注意到 1997年 3月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科学和技术

专家会议在生物多样性领域里取得的成果, 

    确认发展中国家应有机会利用科学和技术,以提高其生产力和在世界市

场上的竞争力, 

    强调需要促进 协助和资助发展中国家以有利条件取用和获转让无害

于环境的技术和相应的决窍,包括给予减让条件和优惠条件,又强调技术转让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履行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和有关国际会议上商定的义

务, 

    表示关注在科学和技术进展产生越来越多收益的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

国家越来越落在一边,强调各国政府和国际开发机构需要便利以优惠条件向发

展中国家转让私人拥有的技术, 

    注意到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关于在 1999年召开一届世

界科学会议的倡议, 

    确认信息技术是科学和技术的规划 开发和决策的重要条件,还确认信

息技术对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 

    重申联合国应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中发挥中坚作用并给予最高优

先,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努力的支持和协助并强调需要加强包括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内的各联合国组织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任务规定, 

    注意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在其工作方案为各会员国从事的工

作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从事的工作,并重申委员会作为一个全球论坛,在审查

科学和技术问题 提高对科学和技术政策的了解 在联合国系统内制定有关科

学和技术事项的建议和准则等全部与发展有关的问题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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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深为关注用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资源仍旧不足,以及发达国家

对于履行在此方面的承诺缺少政治意愿, 

    确认各国政府 各区域和国际机构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妇女有更多的机

会进入和参与科学和技术领域,尤其是在妇女没有参与或参与不足的领域,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报告,2  

    1.  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7 年实质性会议根据科学和技术促进发

展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报告所通过的 1997年 7月 25日第 1997/306号决定;3  

    2.  还赞同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

处的支助下正在开展的工作,强调将在委员会框架内开展的活动十分重要,包

括科学技术领域里范围很广的新的全球性挑战并鼓励捐助国支助这些工作;又

在这方面,鼓励委员会尽可能扩大对 1997--1999 年闭会期间主题 科学和技术

伙伴关系及建立国家能力建设网络 的审议范围; 

    3.  重申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能力建设应构成联合国议程上的一

个优先问题,并促请加紧和加强国际合作努力,促进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科学和

技术能力建设,包括利用国外的科学和技术发展以及予以修改使其适合当地情

况的能力,同时建议联合国日后在这些过程和开发新一代的无害环境技术之中

日益发挥作用; 

    4.  着重指出迫切需要特别通过有效的政策指导和更好的协调,包括在

技术评价 监测和预测方面的国际合作,作为联合国工作内一项跨领域的关切

事项,加强联合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又吁请联合国各组织

基金和方案以协调的方式展开工作,编制已证实有用的技术目录,让发展中国

家能对最新技术作出有效的选择; 

                                              
2 A/52/320  
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7年,补编第 11号 (E/19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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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吁请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实现其在 21世纪议程
4 第 34章以及在大会第十九届特别会议的成果中重申的所有承诺; 

    6.  表示需要按照 21 世纪议程 的规定 大会第十九届特别会议的

成果 发展纲领 5 以及其他有关的联合国文书,就发展中国家获取促进发展的

技术,包括无害环境技术,在持续和有保证的基础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力资

源; 

    7.  强调应查明和消除对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所设的壁垒和限制,包

括单方面和(或)多方面设立的新技术制度,同时为这种技术转让例设财政或其

他奖励办法;对发展中国家在取用新技术方面日益遭遇障碍,其中包括以各种

借口限制出口,表示关切;并强调知识产权制度不应增加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

术的费用; 

    8.  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利用其互补能力进行合作的

重要性,需要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和(或)加强国家技术和信息中心和在区域

分区域 区域间和全球各级上建立网络,促进它们之间的技术研究 开发和传

播,并吁请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又促请国际社会通过财政和技术援助支

助这种倡议; 

    9.  重申大会在 1997 年 6 月 28 日第 S/19-2 号决议附件第 93 段申明,

即在各级建立转让技术中心能大有助于实现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无害环境技术

的目标,为此,应促进联合国在这个领域负有任务的现有机构和机制,包括发展

中国家间技术合作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 联

                                              
4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里约热内卢,1992年 6月 3日至 14日 ,第一

卷 , 环发会议通过的决议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93.I.8 和更正),决议一,

附件二  
5 见 A/AC.250/1号文件(第一 二和三部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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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各区域委

员会进行合作; 

   10.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7年 7月 25日第 1997/306号决定,其中

核可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临时议程,其中一项议程题为 在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二十周年(在 1999 年)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未

来的共同展望 ; 

   11.  强调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基金在加强发展中国家本国科学

和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强调联合国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以便加

强发展中国家应付其在这一部门的迫切需要的能力; 

   12.  邀请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评估其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提供援助

和促进合作的能力,并说明它们最有能力在那些领域协助发展中国家制订和实

施关于这种技术的国家战略; 

   13.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说明实施本决议的

进展情况  

 3. 在 12月 5日第 48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阿德尔 阿卜杜勒拉蒂夫先生(埃

及)介绍了根据就决议草案 A/C.2/52/L.3 进行的非正式协商提出的题为 科学和技

术促进发展 的决议草案(A/C.2/52/L.47)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代表属 77 国集团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和卢

森堡代表(代表属欧洲联盟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口头订正了案文  

 5.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草案 A/C.2/52/L.47(见第 7段)  

 6. 鉴于决议草案 A/C.2/52/L.47已获通过,决议草案 A/C.2/52/L.3的提案国撤回

了该决议草案  
三 第二第委员会的建议 

 7.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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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大会, 

    重申 1979 年通过的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 6 大会 1995 年

12 月 20 日第 50/101 号决议 联合国所有其它有关决议和决定 以及关于科学和

技术促进发展的联合国重大会议的成果继续有效, 

    注意到 1997年 3月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生物多样化领域的

科学和技术专家会议, 

    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应有机会利用科学和技术,以提高其生产力和在世界市场上

的竞争力,并强调需要酌情特别是,促进 协助和资助发展中国家以相互商定的有利

条件获得和得到转让无害于环境的技术和相应专长,包括减让条件和优惠条件,同

时考虑到必须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强调鉴于多数最先进的无害环境技术私营部门开发和掌握,因此在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创造有利的环境,包括支助性经济和财政措施以及切合实际的环境条例

制度和遵守机制将有助于如大会 1997年 6月 28日第 S/19-2号决议附件第 90段所

确认,刺激私营部门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和转让无害环境技术, 

    还强调如大会 1997年 6月 28日第 S/19-2号决议附件第 90段所确认,各国政府

和国际发展机构应进一步努力,根据相互商定的减让条件,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

不发达国家转让私人所有的技术, 

    表示关切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很有可能在科学和

技术的进展带来越来越多收益的全球化进程中被冷落在一边, 

    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域作出自身努力的重要性, 

 注意到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关于在 1999年召开一届世界科学

                                              
6  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告,1979年 8月 20日至 31日,维也纳 (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9.I.21和更正),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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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建议, 

 认识到信息技术是科学和技术的规划 开发和决策的重要条件,还确认信息技

术对社会具有意义深远的影响, 

 重申联合国应把促进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加强对发展中

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努力的支持和协助当作其优先事项之一并强调需要加强各联

合国组织,包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处理科学和技术领域中有关问题的能力, 

 注意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在其工作方案为各会员国从事的工作尤其

是为发展中国家从事的工作,并重申委员会作为一个全球论坛,在审查科学技术问

题 提高对科学技术政策的了解 在联合国系统内制定有关科学技术事项的建议

和准则等所有与发展有关的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这么做并不妨碍大会第

50/227 号决议倡议的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对其附属机关进行的审查,同时铭记大

会其他有关决议, 

 认识到需要为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提供充分资源, 

 认识到各国政府 各区域和国际机构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妇女有更多的机会进

入和参与科学和技术领域,尤其是在她没有参与或参与不足的领域, 

 注意到秘书长题为 宏观经济政策: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的报告,7  

 1.  重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7 年 7 月 25 日第 1997/306 号决定,8 其中根据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关于其第三届会议的报告核可了其第四届会议的暂定

议程, 

 2.  认识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正在开展的工作;强调将在委员会框架

                                              
7   A/52/320  
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7年,补编第 11号 (E/19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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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开展的活动十分重要,包括科学技术领域里广泛涉及的新的全球性挑战;鼓励支

助这些工作;在这方面,重申委员会 1997-1999 年会间会议主题将是 科学技术伙伴

和建立国家能力建设网络 ; 

  3.  重申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能力建设应仍然是联合国议程上的一个优

先问题,并保证加紧和加强国际合作努力,促进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科学和技术能力

建设,包括利用国外的科学和技术发展以及予以修改使其适合当地情况的能力; 

 4.  还认识到政府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作用,尤其是为发展科学和技

术能力提供法规框架和激励; 

 5.  又认识到私营部门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作用,尤其是转让和发展

科学和技术能力; 

    6.  强调需要特别通过有效的政策指导和更好的协调,包括在技术评价 监测

和预测方面 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以及在创造有利于开发新的无害环境技术的

条件 

方面的国际合作,作为联合国工作内一项跨领域的关切事项,加强联合国在科学和

技术领域的重要作用;要求联合国各组织 基金和方案署继续以协调的方式迅速展

开工作,编制已证实有用的技术目录,让发展中国家能对最新技术作出实际有效的

选择; 

 7.  重申需要履行 21世纪议程 9 第 34 章 大会第十九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文件以及 发展纲领 10 所载关于提供财政资源和转让技术的各项承诺; 

 8.  重申需要持续 有保证地提供足够的财政资源 推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9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里约热内卢,1992年 6月 3日至 14日 ,第一卷 ,

会议通过的决议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93.I.8和更正),决议一,附件二  
10  第 51/240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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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促进发展中国家根据其优先安排培养本国能力; 

 9.  强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参与的目前形式的合作

应予以发展的扩大 在这方面,还强调必须按照大会 1997年 6月 28日第 S/19-2号

决议附件第 88 段以及大会其他有关决议和决定,查明转让公有和私有技术的障碍

和限制,以减少这种限制,同时从财政上和其他方面采取具体鼓励措施,促进转让这

种技术; 

   10.  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利用其互补能力进行合作的重要性,

需要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和(或)加强国家技术和信息中心和在区域 分区域 区

域间和全球各级上建立网络,进一步推进这种合作,促进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研

究 培训和传播以及合办项目,并敦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以及其他有关国际

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和规划署继续提供支助并加强支助,为上述努力提供技术援助和

资金; 

   11.  重申大会在 1997年 6月 28日 S/19-2号决议附件第 93段中的申明,即在包

括区域一级在内的各级建立转让技术中心能极大地促进实现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无

害环境技术的目标 为此,联合国现有机构和机制,酌情包括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和环

境合作机制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各区域委员会应进行合作; 

   12.  请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评估其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提供援助和促进合

作的能力,并说明它们最有能力在那些领域协助有关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订

和执行关于这种技术的国家战略; 

   13.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说明实施本决议的进展情

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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